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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4 号文核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盐湖股份”）获准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

券，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全称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2盐湖 01 

债券上市地点及代码 112154（深交所） 

债券期限和利率 

7年期债券，附第 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前 5 年票面利率为 4.99%，后 2

年票面利率为 5.70% 

发行规模 人民币 50亿元 

债券余额 人民币 26.74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 无担保 

主承销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关于发行人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 

发行人分别在 2020 年 2 月 7 日和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了《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2020-029），

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1、《重整计划》执行进展 

因《重整计划》已获法院裁定批准，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后

续，公司将在法院、管理人的监督、指导下，根据《重整计划》及《资产收购协

议》等相关规定，启动并尽快完成《重整计划》执行。 

（1）向债权人收集债权受偿等相关文件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债权额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的非银行类普通债权

人可以选择留债或以股抵债的方式进行受偿。公司管理人已将《债权受偿方式选

择告知书》《关于受领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告知书》《关于受领抵债股票的证

券账户信息告知书》等文件送达相关债权人，相关债权人应该在法院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次日（即 2020 年 1 月 21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即 2020 年 2 月 1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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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受偿方式，并向管理人送达已按规定填写的上述相关文件（以管理人实际收

到时间为准），否则视为债权人选择以股抵债的方式受偿。目前，相关文件的接

受时间已截止，公司管理人正在整理、审查已收到的《债权受偿方式选择告知书》

《关于受领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告知书》《关于受领抵债股票的证券账户信

息告知书》；对不符合填写要求的，及时与相关债权人沟通并告知其补正。 

（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对公司股票不进行除权处理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盐湖股份现

有总股本 278,609.06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9.5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264,678.61 万股股票。目前管理人已就转增股本相关事宜启

动了相关材料准备工作。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为了分红而单纯增发股票的行

为，转增的股本不向原股东分配，由管理人进行处置以及向债权人分配抵偿债务。

且债权人及股份受让方取得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均需要支付相应对价，

转增后不存在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的幅度明显低于股本增加的幅度而导致每股

净资产将下降的情形。因此，对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不再对公司股票

进行除权处理。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林证券作为“12 盐湖 0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及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人关注上

述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林证券将继续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职责，最大程度保护“12 盐湖 01”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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